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用補助申請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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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弱勢學生經政府立案發文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，或家庭突遭變故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生。





家長持政府核發之相關文件，向導師申請，導師需依保密原則辦理





通過





備註：


承辦人員於午餐管理委員會報告補助情形


家長需備齊：戶籍謄本、政府單位核發之相關證明文件


導師需實際家庭訪視「家庭突遭重大變故或其他因素致無力繳交者」或其他原因之學生。





相關業務人員審查








保密原則


導師及業務人員避免公開調查方式


導師彙整資料後，親自擲送衛生組辦理








由學校、社會資源或教育局相關經費予以補助辦理。











補送文件


1次為限








未通過


(通知導師)











